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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速递

我国出台首个海岸线法规我国出台首个海岸线法规
严格红线管理严格红线管理
近日，国家海洋局印发《海岸线

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办法》紧紧围绕建设海洋强国
的总目标，明确当前海岸线保护与利
用管理的主要任务，在管理体制上强
化了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统筹协调，
在管理方式上确立了以自然岸线保
有率目标为核心的倒逼机制，在管理
手段上引入了海洋督察和区域限批
措施，提出了海洋管理工作的新举
措、新要求。

《办法》作为我国第一个专门关
于海岸线的政策法规性文件，为依法
治海、生态管海，构建科学合理的自
然岸线格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明确了
对海岸线实行分类保护。根据海岸
线自然资源条件和开发程度，将海岸
线分为严格保护、限制开发和优化利
用三类，并提出了分类管控要求。为
全面落实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
于35%的管控目标，省级海洋主管部
门制定本省自然岸线保护与利用的
管控年度计划，并将任务分解到市、
县。此外，将严格保护岸线纳入生态
保护红线管理。

网售医械新规征求意见网售医械新规征求意见
经营企业未备案经营企业未备案
最高可罚最高可罚33万元万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

前发布《网络医疗器械经营违法行为
查处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
意见。意见稿提出,从事网络医疗器
械经营的企业和网络医疗器械交易
服务第三方平台未按规定备案的,由
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
上3万元以下罚款。

意见稿提出,从事网络医疗器械
经营的企业,在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
30个工作日内,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
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已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的企
业,通过网络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医疗
器械,不需要办理经营许可或备案。

意见稿明确了网络医疗器械交
易服务第三方平台的责任。意见稿
强调,第三方平台在取得“互联网药
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及经通信主管
部门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应向所在
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意见稿强调,第三方平台应当设
置专门的网络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管
理机构或者指定专职医疗器械质量
安全管理人员,对平台上的医疗器械
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应当记
录、保存医疗器械经营信息,保存时
间不得少于医疗器械使用期限或失
效日期满后2年。

针对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办法》
做了特别规定。一方面，网络交易平台
提供者应当对其平台上的销售者履行七
日无理由退货义务建立检查监控制度；
另一方面，平台应建立消费纠纷和解和
消费维权自律制度。

“经营平台应当是第一责任人，应

做到诚信守法经营，并通过大数据管
理，对自营或第三方店铺进行有效奖
惩。”许明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应督促
引导平台建立健全经营者首问和赔偿
先付制度，依法履行无理由退货义
务。发现经营者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行为的，应当依法查处，同时将处

罚信息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予以公示。

专家建议消费者，对一些标的较高
的商品，在购买之前先了解七日无理由
退货情况，同时注意保留聊天记录、购物
凭证，以便在发生纠纷时及时维权。

（姚雪青）

目前，几家知名海淘网站在海外购
物“七天退换”方面，大多还是需要“理
由”的。例如，天猫国际在网页上明确，
其产品分为海外直购和进口现货两类。
进口现货适用“七日无理由退换”。海外
直购产品适用带有“七天放心退”标志的
天猫国际商品，消费者与卖家协商一致
后方可退款。客服介绍，跨境购买有特
殊性，天猫国际的大部分店铺是不支持
的；如遇质量问题，可以申请平台介入。

“全球购周期长，而且经过海关出关
等手续，因此自营的是不能退货的，第三
方的可进行协商。”京东全球购客服人员
表示，如商品质量有问题、到货物流损缺
件等情况，支持七天退换货。如果是个
人原因导致的退换货，则不支持。

苏宁易购的客服人员介绍，苏宁海外

购参照国内新消法进行提升，目前海外购
自营商品如美妆、母婴用品等部分品类支
持七日无理由退货，其他品类会陆续试
行。针对无理由退货的商品，海外购会通
过旗下其他渠道进行处理，不会再以新品
销售。“这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但会增加平
台的成本、流程管理的负担。”

那么，网购中的海外购物到底是否
要遵守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姚佳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的“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系消
费者的法定权利，也是经营者的法定义
务，该项义务适用于国内外的所有购买
或交易行为，并不因为“海外购”而有所
特殊。该项法定义务可以通过双方当事
人的约定予以排除。

网上代购是否要遵守七日无理由退
货的规定呢？“消费者在第三方交易平台
上通过网上代购商购买商品，若在购买
之前，代购商并没有取得商品的所有权，
而是在消费者付款之后，根据消费者的
要求为其购买商品，这种方式与消费者
定做有相似之处，应当排除在反悔权适
用范围之外。”赵荣霞介绍。

“通过微信、QQ等社交平台购买商
品，也不适用。”赵荣霞表示，首先，代购
人一般没有办理工商营业登记，且许多
是兼职，买卖双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
营者与消费者”；其次，这是社交平台而
不是网络交易平台；再次，“微信、QQ代
购”商品的消费者大多指定了所购买产
品的具体品牌、款式、花纹，代购商品的
特指性符合“定做”的定义。

《办法》明确，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
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
的，视为商品完好。消费者基于查验需
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
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
品的完好，可以依照七日无理由退货相
关规定进行退货。这让消费者“开袋验
货”少了一些后顾之忧。

“新规给消费者吃了一颗定心丸，购
物更有底气了。”江苏苏州姑娘小娟前不
久才在网购平台“无理由”退了一件新买
的外裤，退货过程十分顺利。

江苏省工商局消保分局副局长赵荣
霞介绍，目前大的平台都根据规定，修改
了售后服务特别是“退货”条款，重新调
整了“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商品目录”
和平台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商品完好”
的标准，修改退货流程，用技术手段保证
退货时限、退款时限的合法合规。但也
有部分网络商品交易平台还没有在流程
中进行“跳框确认”，而只是在网站或平
台公告中予以说明或者在相关商品信息
中进行标注，没有尽到显著提示义务。

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许明表

示，过去投诉中出现较多的一种情况是，
商家利用网页上的技术手段，消费者下
单时如果选择“不同意放弃七天无理由
退货”，则完成不了订单；而“同意放弃七
天无理由退货”，则不能享受到权利。另
一种的情况是，网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
的退货一般是不需要买家承担运费的，
而七天无理由退货则需要，有一些店铺
要求买家因质量、缺件等问题造成退货
时也按照七日无理由退货走。“随着新规
的出台，这些问题正在逐渐缓解。”许明
说。

商品开袋验货后能否退
货？“海淘”是否适用七日无理
由退货？3月15日起，《网络购
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
行，新规细化填补了不少监管
空白，有望更加给力地保护消
费者网络购物的合法权益。“下
单容易退货难”的网购难题在
新规实施后是否得到改善？相
关电商平台执行情况如何？

更新技术监管卖家

“海淘”退货仍需“理由”

“开袋验货”少了后顾之忧

网购新办法施行一月

商品开袋验货后能否退货？


